台山市妇幼保健院远程胎监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技术服务需求
一、供应商要求：
1.1.▲供应商须具备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》二级以上备案证明。
1.2.★供应商具备远程胎监判读资质。
二、硬件需求：
2.1.★供应商提供的远程胎心监护仪设备需具有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或《医疗器械注册备案凭证》。
2.2.供应商提供的电脑满足医生端软件的运行。
三、软件需求：
3.1 系统要求包括胎儿监护网络系统、设备终端和软件终端。
(1)采用无线网络将胎心率、宫缩值、胎动等数据传输到孕妇端、医生端和医院端，实现无距离限制的数据传输；
(2)云端可存储的病例资料及胎心率监护图形无上限，可随时调出储存胎心监护资料，进行分析、评分或打印输出；强大的浏览和查询功能；
(3)系统显示胎儿心率曲线、宫缩压力曲线、胎动标记、高危标记、当前时间、监测时长、孕妇姓名、孕周、紧急联系人等信息；
(4)提供异常胎监图形预警提示功能；
3.2 软件终端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11]3.2.1 孕妇端APP
(1)能实时显示胎心率、宫缩压力、胎动数值和曲线；
(2)参数对应的数值和曲线颜色一致；
(3)支持孕周、孕天的时间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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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登录后能自动同步加载该医生的所有孕妇的所有监护记录；
(2)对于监护数据，提供反馈意见输入并上传至医院本地数据库功能；支持短信提示功能；
(3)能自动显示每条监护数据已有的反馈意见；
四、远程胎监提供的服务内容
4.1须与孕妇签署《远程胎心监护服务协议书》和《知情同意书》。
4.2▲提供的远程胎心监护服务需具备建设二级以上判读中心的能力。
4.3▲提供的远程胎心监护服务需具备24小时远程胎心监护判读中心。
4.4▲判读中心结合孕妇血压、体重、血糖等其他自测数据提供分析和指导服务。
4.5提供的远程胎心监护服务需具备AI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，包括AI智能系统评分、自动筛选、异常报警的功能。
4.6▲第三方保险公司承保服务：为远程母胎监护硬件提供设备责任险一份。
4.7▲所有远程胎监数据由供应商判读团队执业医生判读，判读责任由供应商承担。
4.8▲供应商为判读团队执业医生购买医师责任险。
4.9须与我院签署《数据保密协议》。
（打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。打“▲”号条款为重要需求参数如有，若有部分“▲”条款不满足，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，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。）
二、商务要求：
5.1供货及培训方案。
合同或协议签订生效后30个日历天内，完成到货安装调试并提交采购人试用。供应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投标产品的规格、性能、校对等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质量的管理规定要求，保障投标产品的质量。培训要求：中选人负责培训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，直至掌握操作技术为止。在仪器正常使用期间，中标人须负责该设备的技术咨询。
5.2服务质量保证方案
对提供的所有设备提供完善的维保服务，设备发生故障时，将严格遵循1小时内响应，及时解决问题，有需要时及时更换新设备，配备充足备用设备，确保故障期间项目服务不中断。
定期维护服务：制定标准化定期维护计划，每月进行质量监控，对仪器参数进行校准，性能检测维护，确保仪器准确性。
5.3同类项目业绩
供应商需有同类项目业绩。
三、其他要求
款项执行“按月结算”，于次月15日前提供内容详尽、清晰的对账单，列明服务项目、数量、及应得分成金额并开具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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